「摘星青年、築夢臺中」創業基地進駐計畫―光復新村青創基地
信義路25號場地使用規範
1、 請於活動兩週前向創業青年服務中心提出借用申請。
2、 請務必於活動三天前繳納場地使用費及冷氣使用費，逾期未繳納自動取消該次借用資格，另若繳納後未使用亦不予退還費用。
3、 借用房舍鑰匙及冷氣遙控器時，務必出示借用核准證明及繳費單。
4、 本場地借用以1小時為單位，未滿1小時者以1小時計。
5、 [bookmark: _GoBack]為維持本場地之公共秩序，不得於本場地大聲喧嘩、放煙火、婚喪喜慶宴客、抽菸、嚼食檳榔、餵養流浪動物、飼養寵物及大型動物、選舉競選或政黨黨務活動等影響文化景觀及區里安寧之情事。
6、 使用場地有下列情形之一，得要求立即終止使用，並取消借用資格6個月。
1. [bookmark: _Hlk134892386]使用明火。
2. 私自轉讓他人使用。
3. 黏貼及鑽釘牆面或地面。
4. 活動有損及建築設備、人員安全之虞者。
5. 類似噴放(灑)可燃性微細粉末之活動或行為。
6. 進行之色情、賭博、違反法令規定或妨害社會善良風俗等之任一但不僅限前述之行活動或行為。
7、 使用完畢後請將桌椅復原，垃圾帶離開，妥善清潔維護(包含室內與戶外庭院)並恢復原狀。
8、 使用完畢離開時，請確認門窗、冷氣、電扇、電燈皆有確實關閉，海報夾內海報撤除。
9、 借用時段上午9時至下午5時，請務必於借用時段內歸還房舍鑰匙。
10、 請妥善使用本場地之設施設備與器材，若有損壞，照價賠償
11、 如有上述事實行為，將視情節取消借用資格最長6個月。
12、 管理單位有權因特殊需要收回場地自用。
13、 請自行攜帶筆電、投影機…等設備。
14、 請借用單位配合管理單位之指示使用空間。
15、 場地設備清單:
	品項
	數量

	桌子
	9張

	有靠背椅子
	26張

	圓椅
	36張

	投影布幕
	1個

	冷氣及電扇遙控器
	1組


16、 空間用途及收費標準:
1. 信義路25號為體驗教室，場地租借費用200元/時、冷氣使用費為100元/時，租借為2日以上展覽用途，租金及冷氣費用各以1日8小時計。
2. 逾時費用每小時依前述場地租借費用及冷氣使用費計費，逾時未滿1小時者以1小時計。
3. 摘星青年借用獎勵機制，達成任一條件可免費借用:
(1) 前一年度考核分數90分以上，當年度可免費借用5次，一次3小時。
(2) 前一個月份出席達20天以上，且當年度未違反場地使用管理規則者，當月可免費借用1次，一次3小時。

「摘星青年、築夢臺中」創業基地進駐計畫―光復新村青創基地
信義路25號場地使用及活動辦理申請單
	申請注意事項：
1. 申請使用信義路25號空間辦理活動，請於2週前提送申請單至創業青年服務中心，以利後續審查作業，未依規定時間提送將不受理。
2. 場地使用費及冷氣費最遲請於使用日前3天繳交。
3. 未依審核核准之內容辦理或未依審查意見之建議修正內容辦理，經勸導未能改善者，將視情節取消申請資格最長6個月。
4. 其他相關規定請詳閱光復新村青創基地信義路25號場地使用規範。



	審核結果
	□核准申請
□不予核准，原因：

	審查意見

	






	光復新村創業青年服務中心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

	
	



申請日期:    年月日
	主辦單位
	
	進駐空間
	

	聯絡人
	
	連絡電話
	

	e-mail
	

	協辦單位
	□摘星青年:
□非摘星青年:
	辦理地點
	信義路25號

	使用日期
與時間
	年月日
上午/下午時至上午/下午時
	共時

	使用名稱
	

	使用類型
	□檔期展覽
□體驗課程/工作坊
□座談會/研討會/簡報/會議
□其他：_______(如公益活動)
	是否收費
(不得為轉租空間收費)
	□無
□有，收費內容：
收費金額：

	借用設備
	□冷氣及電扇遙控器
□投影布幕1個
□	圓椅_____張
	□有靠背木椅_____張
□木桌_____張

	簡介
	活動期間詳述、活動內容、活動流程等


	單位用印/
申請人簽章
	












